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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旅游市场价格行为合规建议与风险识别（2025年版）
	行业
	合规建议
	风险识别

	类型
	定义
	
	

	商贸业
	销售食品、药品、手工艺品、生活用品等商品的行业，包括购物场所和手工艺品店等
	    1.明示促销基准或被比较价格信息
    通过折价、减价或者价格比较的方式销售商品时，真实准确地标示折价、减价的基准和被比较价格信息。例如，通过原价或划线价作为被比较价格时，真实准确地标明原价或划线价的信息（参考模板：原价或划线价为门市价、指导价、零售价或曾经展示过的销售价等，该价格仅供您参考。如有疑问，您可在购买前联系客服进行咨询）。
    2.落实制作前确认制度
    对于现场即时制作的手工艺品，在销售前向消费者确认明细及总金额，待消费者同意后再制作。例如，销售现串珠子手串，在消费者挑选完珠子后，向消费者告知明细和完工产品总价格，消费者如果同意，再串珠。
    3.特殊业态同时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有效形式明码标价
经营散装食品、零散小商品等特殊业态时，如果一般的标价形式不足于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可同时使用其它标价形式补强。例如，经营散装食品，使用标价签，同时展示份量与计价单位一致的实物；经营零散小商品，使用标价签，同时使用价目表（册）。
4.同种类不同特征商品实行不同价格时分别明码标价
例如，同一品种但不同品相的水果，销售价格不一样，对不同品相的水果分别明码标价。
    5.强化标示容易引发争议的信息
    采用提示标签、大字体或显著色差等有效方式，对需要向消费者特别提醒的价格信息进行强化标示。例如，同品类商品中某品牌的价格较高，对该品牌的商品用标签标示“贵”等提示信息，或者用大字体、显著色差等方式显著标示价格；珍珠饰品如实标明“淡水”或“海水”。
    6.使用不易引起消费者误解的计价单位
    对某商品进行明码标价时，使用不易引起消费者误解的计价单位，不故意通过小的计价单位，让消费者觉得价格较低。例如，对花茶、牛轧糖和糕点等散装食品，使用500克的计价单位。
    7.谨慎设置收银系统参数
    使用收银台、收银称时，设置好计价系统中的参数，确保计价系统输出的价格与款项不高于实际数额。
    8.公示纠纷解决渠道
通过配置售后服务卡或在购物袋留下售后服务电话等方式，向消费者公示售后服务渠道，引导消费者有问题先找经营者。双方无法自行解决纠纷时，引导消费者拨打12315或12345电话。


	    1.“反向抹零”，即对销售总额中分或分以上的零头进行“五入”处理，并据此收取款项。
2.标示低价诱骗消费者，在消费者结算时，暗地里用高于标价的价格进行结算。
3.以虚假折价、减价和虚假价格比较方式销售商品。例如部分珍珠经营者使用无依据的基准价或被比较价格，进行折价、减价或价格比较。
    4.使用欺骗性、误导性的语言、文字、数字、图片或者视频等标示价格以及规格、产地、等级等其他价格信息。
    5.不标示或者显著弱化标示对消费者不利的价格条件，诱骗消费者与其进行交易。例如（1）宣称商品打折销售，但消费者付款时被告知须“达到最低消费标准”；（2）同时标示会员价和非会员价，但会员价字体大且比较便宜，非会员价字体显著小且比较贵；（3）同一种品种，不同品相的商品，如榴莲等水果，突出标注低价格的，对高价格的弱化标注。
    6.采取馈赠商品或服务（赠品）开展促销活动时，在同一经营场所未销售该赠品的，标示无依据的赠品价格或者价值；在同一经营场所有销售赠品的，所标示的赠品价格或者价值超过同一经营场所当前的销售价格。

	行业
	合规建议
	风险识别

	类型
	定义
	
	

	餐饮业
	通过即时烹饪餐品菜品、制作饮料、代加工海鲜等方式提供餐饮的行业，包括各种形式的宾馆酒店、餐馆、餐饮连锁店、农家乐、小吃店、海鲜代加工店等
	1.落实餐前价格确认制度
在消费者点餐后、提供餐饮前，向消费者当面确认消费清单（使用扫码点餐除外），待消费者同意后再下单。消费清单信息至少包括名称、单价、消费数量（或重量）和总金额。消费者加菜或减菜的，及时调整清单。结算时，按照消费清单上消费者确认的数额进行结算。米饭需要收费的，显著标示价格及计价单位(按人或按大小份），并跟菜品一并餐前确认。
2.如实标示套餐组成部分价格
以套餐形式销售餐饮，标示套餐中各菜（餐）品价格，并根据菜（餐）品价格汇总价开展折价、减价或价格比价的，标示有依据的价格，不虚构套餐组成部分的价格。
3.同种类不同特征的餐品、菜品或鲜活商品等实行不同价格时分别明码标价
例如，（1）同一种海鲜有冰鲜和活鲜之分，且冰鲜和活鲜的价格不一样，对冰鲜和活鲜的海鲜分别明码标价；（2）同一种海鲜大小规格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对大小海鲜（如大生蚝、小生蚝）进行区分，并分别明码标价。
4.加工费明码标价
海鲜代加工时向消费者收取加工费的，对加工费明码标价。
5.另行收取的餐位费、餐具费和餐巾纸明码标价
经营场所提供基本的就餐环境和用品，包括免费的餐桌、餐椅、开水、餐饮具、纸巾等。
收取餐位费时提供额外的商品（如茶饮、零食、小吃等），未提供额外商品不收取餐位费。
另行收费的餐位费、餐具费和餐巾设置为可选择项，不强制要求消费，并以显著的方式明码标价。
6.单点的食材明码标价
先由消费者根据个人需要点食材，再由将食材制作成最终餐饮产品的，对各种食材分别明码标价，例如可额外加料的沙茶面或卤面。
7.强化标示容易引发争议的信息
采用提示标签、大字体或显著色差等有效方式，对于需要向消费者特别提醒的价格信息进行强化标示。例如，活鲜或海捕的海鲜价格较高，消费者没注意可能引发纠纷，强化标示该海鲜的价格或该海鲜为活鲜或野生的信息。限量供应特价菜品时，标示当天供应量，并提醒消费者购买前了解特价菜品剩余的数量。
通过实物或样品展示、图片或文字描述等方式，对容易引发争议的计价单位进行说明。例如，对餐品、菜品以“份”作为计价单位时，对“份”具体的量作细化说明（如一份扇贝标明几个，一份皮皮虾几只）。
8.谨慎设置收银系统参数
使用收银台、收银称时，设置好计价系统中的参数，确保计价系统输出的价格与款项不高于实际数额。
9. 公示纠纷解决渠道
通过有效方式公示售后服务渠道，引导消费者有问题先找经营者。双方无法自行解决纠纷时，引导消费者拨打12315或12345电话。
	    1.销售海鲜或用海鲜制作的菜品时，标示“时令价”，未标示实时售价。
2.“反向抹零”，即对销售总额中分或分以上的零头进行“五入”处理，并据此收取款项。
3.使用两套菜单，向消费者展示价格较低的菜单，暗地里用高的价格进行结算。
4.以虚假折价、减价和虚假价格比较方式销售海鲜套餐。
    5.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时，使用欺骗性、误导性的语言、文字、数字、图片或者视频等标示价格以及其他价格信息。例如使用冰鲜海鲜加工成餐品菜品，却宣称使用活海鲜；使用养殖海鲜加工成餐品菜品，却宣称使用海捕海鲜；利用消费者对海鲜品类不熟悉，在销售低价海鲜产品时，标示高价海鲜品名、计价单位和价格；使用图片或实物展示餐品菜品特征时，展示的与现实的餐品菜品显著不一致；虚构或夸大销售情况或消费者的使用反馈等。
    6.不标示或者显著弱化标示对消费者不利的价格条件，诱骗消费者与其进行交易。例如（1）餐厅特价菜限购时，以小字体，在不显眼的地方标示“每桌任选一道菜”或类似的限定语。（2）宣称其菜品打折销售，但结账时告知消费者须“达到最低消费标准”；（3）经营海鲜以个计价，但故意把该计价单位以小字体标示或标示在消费者不容易找到的地方，导致消费者对计价单位产生误解；
    7.采取馈赠商品或服务（赠品）开展促销活动时，在同一经营场所未销售该赠品的，标示无依据的赠品价格或者价值；在同一经营场所有销售赠品的，所标示的赠品价格或者价值超过同一经营场所当前的销售价格。

	行业
	合规建议
	风险识别

	类型
	定义
	
	

	住宿业
	向消费者提供住宿服务的行业，包括酒店、宾馆和民宿等
	

    1.明示促销基准或被比较价格信息
    通过折价、减价或者价格比较的方式销售商品或服务时，真实准确地标明折价、减价的基准和被比较价格信息。例如，通过原价或划线价作为被比较价格时，真实准确地标明原价或划线价的信息（参考模板：原价或划线价为门市价、指导价、零售价或曾经展示过的销售价等，该价格仅供您参考。如有疑问，您可在购买前联系客服进行咨询）。
    2.需另行收费的服务或商品明码标价
    在经营场所提供棋牌、游泳、养生保健等服务或者餐饮、食品、卫生用品、洗漱用品、饮料、烟酒茶等各类商品，需要另行收费的，对这类服务和商品明码标价。
    3.真实描述房间与周围环境
    通过网络销售客房时，描述客房所使用的文字表述或照片如实反映房间与周围环境。
    4.公示纠纷解决渠道
通过有效方式公示售后服务渠道，引导消费者有问题先找经营者。双方无法自行解决纠纷时，引导消费者拨打12315或12345电话。
	

    1.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时，使用欺骗性、误导性的语言、文字、数字、图片或者视频等标示价格以及其他价格信息。例如使用图片或文字展示的住宿环境与实际上向消费者提供的不一致；虚构或夸大销售情况或消费者的使用反馈等。
    2.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价格承诺。例如因市场供不应求，对已经订好房间的消费者悔单，拒绝按消费者订房时的价格提供住宿服务，坐地起价。
    3.不标示或者显著弱化标示对消费者不利的价格条件，诱骗消费者与其进行交易。例如展示的价格不适用于节假日，但却未标示。
    4.采取馈赠商品或服务（赠品）开展促销活动时，在同一经营场所未销售该赠品的，标示无依据的赠品价格或者价值；在同一经营场所有销售赠品的，所标示的赠品价格或者价值超过同一经营场所当前的销售价格。
5.在网络平台公布的促销活动范围、规则与实际促销活动范围、规则不一致。例如对外公布促销期不包含节假日，实际上，将春节开始至元宵节结束的这段时间均视为节假日不予以消费者优惠价格。








	行业
	合规建议
	风险识别

	类型
	定义
	
	

	游艇旅游业
	以游艇、帆船、钓鱼艇等休闲船艇为载体，以游艇体验、水上运动、休闲游钓、帆船航海、海岛探险、游艇婚庆、商务接待等为主要形式的新兴大众旅游项目


	




1.详细标示服务内容
标示船型、实际服务时长、航海路线、赠品、是否接送等消费者关注的价格信息。
2.明示促销基准或被比较价格信息
    通过折价、减价或者价格比较的方式销售商品或服务时，真实准确地标明折价、减价的基准和被比较价格信息。例如，通过原价或划线价作为被比较价格时，真实准确地标明原价或划线价的信息（参考模板：原价或划线价为门市价、指导价、零售价或曾经展示过的销售价等，该价格仅供您参考。如有疑问，您可在购买前联系客服进行咨询）。
3.如实标示分项服务价格
    提供的服务由一系列明细服务事项构成的，真实详细标明每一明细服务事项的名称、服务内容和价格或收费标准。







	




1.虚构折价、减价基准或被比较价格，以虚假折价、减价和虚假价格比较方式销售出海游服务；
2.虚构不存在的出海游服务事项，虚构不需要收费的服务项目；
3.虚构赠送装备物品的价格或价值。



